
 

  

2 0 1 2 年 3 月 1 2 日會議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維護高等教育界的學術自由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現行維護高等教育界學術自由的法律和制度。  

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  

2 .  學術自由是香港一直推崇的重要社會價值，更是香港高等教育界賴

以成功的基石。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維護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。  

3 .  《基本法》保障本港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一

百三十七條，「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，可繼續從

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……」。《基本法》第三十

四條亦訂明，「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、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

動的自由」。此外，《基本法》載有其他與保障學術自由相關的條文，

例如第二十七條訂明，「香港居民享有言論、新聞、出版的自由，結

社、集合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，組織和參加工會、罷工的權利和自

由。」  

4 .  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（教資會）資助院校均為獨立自主的法定

機構。這些院校有各自的條例及規程，載述其成立宗旨、職能和管治架

構。法例訂明院校所享的權力和自由，以履行其成立宗旨和職能。  

教資會的角色與職能  

5 .  教資會是一個成立於 1 9 6 5 年的非法定諮詢組織。教資會在政府與

院校之間擔當重要的「緩衝」角色。教資會的主要職能，是就本港高等

教育的撥款和發展向政府提供持平的專家意見，並向政府和社會人士保

證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運作及教學活動既保持優良水準，亦符合成本效

益。具體而言，教資會根據資助院校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，向各院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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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經常補助金，以及釐定各院校的學生人數指標。獲批撥款後，院校可

自行決定如何善用資源，並為此承擔責任。不論當局或教資會，均不能

指定院校如何在內部分配和運用其資源。  

6 .  教資會一方面支持並保障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，另一方面亦顧及社

會的合理關注，確保公帑用得其所。事實上，教資會的《程序便覽》已

明確界定教資會、政府及各院校在高等教育界的角色。其中，《程序便

覽》指出院校享有的自主權包括以下五大範疇：  

 ( a )  甄選教職員；  

 ( b )  甄選學生；  

 ( c )  控制課程和學術水準；  

 ( d )  接納研究項目；以及  

 ( e )  在院校內分配資金。  

《程序便覽》的相關摘錄載於附件。政府及教資會一直遵循《程序便

覽》的指引，尊重並維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。  

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治  

7 .  教資會資助院校均為獨立自主的機構，受各自的條例規管。條例訂

明校董會組成辦法，而校董會是院校的最高管治架構。  

8 .  教學及行政事宜，例如教務規劃、人事和內部資源分配，完全屬於

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自主範圍，院校可根據本身的條例、規程及內部程序

處理。在這些範疇，院校享有學術自由和相當大的院校自主權，但這並

不代表院校可罔顧公眾利益或各界批評。政府不會干預院校的內部事

務，與此同時每所院校亦須以公眾利益為依歸，並為本身的決定負責。  

徵詢意見  

9 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教育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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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《程序便覽》第1.36段 

 

 

1.36 院校享有的自主權包括以下五大範疇： 

 

(a) 甄選教職員 

 

院校在甄選、擢升及開除教職員方面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利；但在委任校長

時，由於該職位十分重要，一般宜先諮詢政府和社會領袖。儘管如此，有關

院校的校董會將作最後決定，並作出正式委任。 

 

(b) 甄選學生 

 

不論制訂或監控入學試、釐定學生總人數目標或制訂收生數目指標的程序如

何，院校在甄選或拒收學生方面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利。 

 

(c) 課程和學術水平 

 

院校在制訂課程和學術水平時，須顧及其他範疇的發展和需求，例如中小學

教育、其他持續教育設施、從事某些專業的要求、一般或特定受僱機會等。

這些都是教資會和政府同樣教資會《程序便覽》2 0 1 0 年13 7 月關注的範

疇。此外，要達到某些學術水平和資格，需要適當的資助，因此院校須考慮

財政資源，才作出決定。儘管如此，有關各院校本身課程和標準最後仍須由

各院校自決。 

 

(d) 接納研究項目 

 

這包括提出研究項目(視乎是否有足夠的資源)，以及接納其他人／機構(例如

政府)建議的研究項目。在任何情況下，學術價值、院校角色及社會需要都

是重要的考慮因素，但只有院校本身才可判斷能否或應否按所需方式調動校

內人手、辦公室、設備和經費等資源。 

 

(e) 在校內分配撥款 

 

除了指定用途和指示用途經常補助金和指定用途非經常補助金外，院校可酌

情自行分配可動用的撥款。實際上，這方面的自由受到相當限制，因為大約

四分三的院校撥款乃用作教職員開支，這些費用不能輕易或迅速地改變，而

餘下的四分一撥款，則須用作維修、保養、服務、補給等等。儘管如此，院

校在其控制範圍內，可自行作出更改， 決定某些類別的資金分配， 據此制

訂預算及修訂預算。 




